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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龙蟒钛业核心人员实施超额利润奖励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发

布了《关于对龙蟒钛业核心人员实施超额利润奖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若四川

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蟒钛业”）于 3 个承诺年度（即 2015 年、

2016 年及 2017 年）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大于等于 27 亿元人民币，公司将于业

绩承诺期届满后以现金形式给予龙蟒钛业董事长李家权、总经理姚恒平及其子公

司四川龙蟒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俊业绩承诺期超额完成业绩的奖励，奖励

金额=（三年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27 亿元）*20%。现就该激励方案补充公告如

下： 

一、激励方案的提出背景 

2015 年 6 月，公司公布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通过募集资金

方式收购龙蟒钛业 100%股权，交易金额 90 亿元。根据双方协议约定，龙蟒钛业

于 3 个承诺年度（即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应实现的利润分别为 7 亿元、

9 亿元和 11 亿元，即每年平均实现利润 9 亿元。 

目前市场上钛白粉价格已经过数轮上涨，未来钛白粉价格存在波动的风险，

加之原辅材料大幅涨价，市场因素的变化使得龙蟒钛业业绩的持续提升尚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充分调动龙蟒钛业核心管理团队的积极性，进一步挖潜、降

本、增效，加强精细化管理，克服市场因素的不利影响，确保业绩的提升，公司

提出了对龙蟒钛业核心人员实施超额利润奖励的激励方案。 

二、激励方案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激励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进行事前审查且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



 

见，同时公司持续督导保荐机构也发表了核查意见。上述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

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均已于 2017 年 3 月

1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 

因此，本激励方案按照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该方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对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股东的影响 

目前上市公司在对目标公司进行收购时，基本均会同时提出业绩承诺要求和

超额奖励的方案，其主要目的是不仅要求标的公司要完成承诺业绩，而且要有足

够的积极性和动力创造更高的效益。目前市场上其他上市公司在进行标的公司的

收购时设定超额业绩奖励的比例一般为 30%-50%之间，公司按 20%的比例对超额

利润进行奖励在类似的上市公司收购行为中是合理的。 

由于李家权、姚恒平及陈俊在龙蟒钛业实现承诺业绩的过程中起到较大的作

用，如对其进一步进行超额利润的激励，在目前钛白粉市场行情下，有较大可能

性创造更大的效益，从而使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所有股东都得到收益；而如果龙

蟒钛业在未来由于管理力度、管理层积极性等原因未能实现承诺业绩或仅实现承

诺业绩，虽然上市公司不需要付出 20%的超额利润奖励成本，但是上市公司所有

股东均无法获得超额利润对应的部分，其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此，激励方案的实施有利于龙蟒钛业实现超额利润，从而对上市公司及上

市公司所有股东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激励方案的实施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认为上述激励方案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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